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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专项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陕西同力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股份”、“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同力股份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及改善公司现金流，公司拟与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租赁”）续签融资租赁业务合作（以上合作方统称为“融资租赁公司”）。 

1、关于公司和江苏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担保 

经公司和江苏金租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拟与江苏金租扩大融资租赁业务，江

苏金租在原有授信额度 3 亿元的基础上再追加授信额度 5 亿元，最高授信额度达

到 8 亿元，全部授信额度有效期 5 年。 

公司拟与江苏金租的继续合作中，公司及经销商推荐信誉良好、有还款能力

的终端客户。 江苏金租对终端客户进行审查，与符合其条件的终端客户签署《融

资租赁合同》，公司及授权经销商为所推荐的终端客户与江苏金租签署的《融资

租赁合同》提供回购担保责任（直销模式下，公司向江苏金租承担回购担保责任； 

经销模式下，公司向江苏金租承担回购连带担保责任）。直销模式下，如承租人

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由公司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

经销模式下，如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由授权

经销商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授权经销商无力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时再由公司履

行垫付及回购义务。 

公司拟与江苏金租续签《厂商合作协议》，江苏金租追加授予公司销售配套

融资租赁合作额度为人民币不超过 5 亿元，额度有效期延长到五年，追加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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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江苏金租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授信额

度有效期 5 年，自双方签署的《厂商合作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江苏金租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最高额度 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63%。 

2、关于公司和信达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担保 

经公司与信达租赁双方友好协商，公司拟与信达租赁续签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合同，信达租赁在原有授信额度的基础上追加授信额度到不超过 6 亿元，合同期

1 年。 

在公司拟与信达租赁的合作中，公司推荐信达租赁认可的授权经销商，信达

租赁对公司推荐的经销商审批融资租赁额度，由公司或授权经销商结合终端客户

需求，将信誉良好、有还款能力的客户向信达租赁推荐，终端客户与信达租赁签

署《融资租赁合同》，公司及授权经销商为所推荐的客户与信达租赁签署的《融

资租赁合同》提供回购担保责任（直销模式下，公司向信达租赁承担回购担保责

任；经销模式下，公司向信达租赁承担回购连带担保责任）。直销模式下，如承

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由公司履行垫付及回购义

务；经销模式下，如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满足约定条件的情况下由

授权经销商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授权经销商无力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时再由公

司履行垫付及回购义务。  

公司拟与信达租赁续签《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信达租赁在原有授信额

度的基础上追加授信额度到不超过 6 亿元，有效期一年，自双方签署的《融资租

赁业务合作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信达租赁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最高额度 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72%。 

 

二、本次对外担保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99 号金融城 1 号楼 8-9、11-19、25-

3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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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熊先根 

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

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

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银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注册资本：298,664.9968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298,664.9968 万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6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东辉 

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

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同业

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品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境内保税

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

保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注册资本：350,524.8838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350,524.8838 万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对被担保人的基本要求 

1、被担保人必须是与江苏金租、信达租赁签署《融资租赁合同》的承租人，

即最终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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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人必须是和公司无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客户或法人客户； 

3、被担保人必须是通过公司资信审核及江苏金租、信达租赁资信审核的信

誉良好的、有还款能力的自然人客户或法人客户； 

4、被担保人必须是公司的既有客户，而且历史上未发生大额欠款和长时间

欠款行为。 

四、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同力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和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和《关于和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相关

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市公司在一

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 30%的，应当由股东大

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陕西同

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斗山（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追加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增加后合计授予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有效期 2

年。 

2022 年 8 月 1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陕西同力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陕西

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和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和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的议案》《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商银行开展分销通业务的议

案》和《关于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浙商银行开展资产池业

务的议案》。兴业金租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授信额度有效期为 2 年；越秀租赁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额度为不超过

人民币 3 亿元，额度有效期 1 年；浙银租赁授予公司销售配套融资租赁合作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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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不超过 3 亿元，额度有效期 1 年；浙商银行给予同力股份分销通管控额

度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自双方协议签署之日起额度有效期 2 年；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陕西同力重工新能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享浙商银行不超过（含）

3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池配套额度，在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循环使用。资产池业

务的开展期限为自双方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 年。 

2022 年 11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陕西

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申请贰亿元综合授

信业务》的议案，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协商开展销易达业务，

将上述公司所获授信 2 亿元中的 5,000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允许公司

调剂使用，在公司不使用的期间该 5,000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可调剂给

符合条件的经销商专项用于购买公司产品，授信期限一年。经销商所使用的流动

资金贷款最高额度 5,000 万元由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提供

担保。销易达业务协议有效期 1 年，自双方签署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上述议案均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市场环境变化，公司和全资子公司陕

西同力重工新能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未与浙商银行开展资产池业务，双方亦未签

署资产池业务合同。 

截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最近一年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尚在合同有

效期内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24.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3.62%，本次新增为担保业务的最高担保额度 14.0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6.35%。最近一年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

度与本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38.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09.97%，占最近一期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75.21%。综

上，本次对外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的余额 150,954.47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2.33%。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信誉良好的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担保业务，该项业务的

实施有助于推动公司产品的销售，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风险相



6 

 

对可控，不会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关于

和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和《关于和信达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续签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安信证券认为：同力股份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

法规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对外担保系根据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于同力股份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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